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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其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RIGHTOIL PETROLEUM (HOLDINGS) LIMITED 

光滙石油(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33)  

 

業務營運之季度更新公告  

 
本公告乃光滙石油(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 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24A條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二零一七年十月三日、二零一七年十一

月十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五日、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

日、二零一八年四月三日、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三日、二零一

八年七月三十日、二零一八年八月一日、二零一八年九月四日、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

日、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八日、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九年二月一日、二零一

九年四月十六日、二零一九年五月六日、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一日、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

八日、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七日及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日及二

零一九年八月九日、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二零二零年一

月二十三日、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二零二零年二月四日及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八

日之公告(「該等公告」)。除文義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

相同涵義。 

 

本公告載列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業務營運資料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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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的最新情況 

 

(1) 上游業務 

 

最新新型冠狀病毒（「冠狀病毒」）的爆發嚴重破壞了全球的經濟活動，並對當前的

商業環境中造成了巨大的不確定性。隨著全球貿易停擺，原油等需求也出現暴跌，全

球油價下跌，原油期貨更出現負油價，石油行業正面臨一段艱難的時期。但本集團的

油田、油井及氣田生產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曹妃甸油田的日產量為4.9萬桶。二零二零年一月至三月

實現原油產量390萬桶，完成年計畫的21%。綜合調整項目實施以來，各相關設施運轉

正常，新井投產上線36口，其中油井28口、水井8口，目前日產油量1.3萬桶。 

 

於2020年3月31日，陸上迪那1和吐孜氣田每日天然氣產量合計為303.8萬立方米。吐孜

氣田的增壓站於3月19日正式開工建設，迪那1氣田迪那1-4新井建設各項工作也已經開

展，及預計增壓站於2020年10月完成，達成進一步增產目標。 

 

(2) 船舶運輸業務 

 

自上次更新以來，船隻名稱 BRIGHTOIL GEM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口海事法院以人民

幣四億三百三十萬元出售。出售 BRIGHTOIL GEM的第一筆所得款項淨額現已收到，

及用於償還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債務。 

 

在新加坡，關於本公司 3艘船名為 BRIGHTOIL 319、BRIGHTOIL 326和 BRIGHTOIL 

329 的確定優先權的最終聽證會已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結束，並在記錄同意書

的情況下結束了此事。在法院將所得款項用於償還與相關船隻有關的即時負債後，預

計本公司將因扣留該 3 艘船而獲得 469,834.93 新加坡元的船員薪水和 114,015.64 美元

的燃油費。 

 

由於最近爆發了冠狀病毒，新加坡及香港政府均採全面緊急的防控措施以抑制冠狀病

毒的擴散，兩地法院目前均處於有限度服務的狀態，故本公司早前出售 12艘船隻的款

項（由相關法院保管）仍未分配，而餘額（在法院將所得款項用於償還與相關船隻有

關的即時負債後）預計於今年五至七月陸續到帳於本公司。 

 

  



3 
 

隨著 BRIGHTOIL GALAXY、BRIGHTOIL LEGEND、BRIGHTOIL LEAGUE 及

BRIGHTOIL LUCKY 在香港的出售，香港法院在二零二零年四月七日收到有關方面的

陳述後，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六日在無需公開法庭審理的情況下，發出了確定優先權

的命令。法院承認由於每日的利息支出，訴訟程序的任何進一步延誤將嚴重損害本公

司的利益。 儘管需要比平時更長的時間處理法庭程序，在法院將所得款項用於償還與

相關船隻有關的即時負債後的淨收益付款安排目前正在處理當中。 

    

(3) 擬出售舟山石油倉儲及碼頭設施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與

潛在投資者就預期出售資產及／或舟山石油倉儲及碼頭設施的股權進行初步商業談判。

本公司一直就出售本公司於舟山油庫及碼頭設施的全部或部分權益與不同的潛在買家

協商，並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七日，本公司已經與其中一名潛在買家簽訂了無約束力的

「舟山項目合作框架協議書」。舟山項目建成後，本公司持有的100%儲運公司股權及

55%碼頭公司股權的市場公允價值約為六十億人民幣。預期出售上述公司當中90%權

益。本公司將負責完成餘下所有工程，而買家將按工程之進度以分期支付作價予本公

司。 

 

目前本公司正與該買家密切蹉商，力爭在近期簽署具有約束力的協議，並於適當時候

作進一步公告。 

 

潛在債務重組的最新情況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二月四日之公告所述，作為主要合作夥伴，中國華融海

外投資控股有限公司通過旗下附屬公司(「貸款人」)向本公司的多間全資附屬公司提供約

三億六千二百萬美元為期五至十二年不等的融資，以收購本公司的債務及對本公司現有

債務進行了重組。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底前本公司已經與貸款人達成進一步貸款安排以支

持本公司之營運。 

 

重大訴訟的最新情況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二月四日的公告，進一步更新本公司的重大訴訟的最新

情況如下： 

 

新加坡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三日於新加坡高等法院舉行的聽證會上，對於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Brightoil Petroleum (S’pore) Pte. Ltd.的破產保護已進一步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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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主要貿易債權人在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和解共識取得良好進展，本公司相信

持續的破產保護將為本集團提供必要的保護，避免正在進行之債務重組遭受任何阻撓。

由於新加坡高等法院也考慮到冠狀病毒爆發對本公司的影響，破產保護已延長至二零二

零年七月十日。 

 

香港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二月四日的公告所述，通過本公司與若干債權人就其還款

方案持續協商，截至現時本公司已與更多債權人之間達成和解協議，其中包括(1)豐田通

商株式會社與本公司及本公司其他附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七日訂立和解協議；

(2)Broad Action Limited 與薛光林博士及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訂立和解協議；

及(3)澳門國際銀行與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份已訂立和解協議。此外，本公司於二零

二零年四月一日與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及本公司相關附屬公司訂立了債務重

組協議。 

 

本公司已就其債務重組取得重大進展，最近與上述幾名主要債權人簽訂和解/債務重組協

議，並已向若干債權人取得承諾書，以表示對本公司債務重組工作的支持。此外，本公

司已根據已經達成的和解協議開始分期付款。本公司將繼續與主要債權人進行磋商，以

期望盡快解決呈請書。 

 

繼續暫停證券買賣 

 

本公司於聯交所買賣之股份已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三日起暫停，以待公佈未刊發財務業績，

並將繼續暫停直至另行通知。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作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光滙石油（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唐波 

香港，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i）一名執行董事唐波先生；（ii）兩名非執行董事戴珠江先生及趙
利國先生；以及（i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盧永仁博士，太平紳士、王恬先生及陳偉樑先生。  

 

* 僅供識別 


